
新乡市林业局2016决算情况说明

根据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市级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新财库〔2017〕15号）要求，现将我单位2016年决算情况做如下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拟订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并组织监督实施;参与拟订有关地方标准和规程并指导实施;组织开展森林资源、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荒漠的调查、动态监测和评估,并发布相关信息;承担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工作。
 (二)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造林绿化工作。制定全市造林绿化指导性计划,拟订相关地方标准和规程并监督执行;指导各类公益林和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药用林、竹林、特种用途林)培育;指导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采用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作;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造林绿化工作;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承担全市花卉管理工作;承担市绿化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三)承担全市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市森林采伐限额,监督检查林木凭证采伐、运输；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组织开展林权登记、发证工作；组织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指导实施;依法负责林地征收、征用、占用的相关工作;管理国有林场(苗圃)的国有森林资源,承担国有林场(苗圃)的国有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的审核工作。
(四)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湿地保护工作。拟订全市湿地保护规划和有关地方标准及规定，组织实施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等保护管理工作，监督湿地的合理利用;组织、协调有关国际《湿地公约》的履约工作。
(五)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荒漠化防治工作。组织拟订全市防沙治沙、石漠化防治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参与拟订相关地方标准和规定并监督实施,监督沙化土地的合理利用；组织、指导建设项目对土地沙化影响的审核;组织、协调有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履约工作。
(六)组织、指导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拟订及调整市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植物名录,报市政府批准后发布；依法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承担全市濒危物种进出口和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珍稀树种、珍稀野生植物及其产品出口的审报工作。
(七)负责全市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在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区划、规划原则的指导下,依法指导森林、湿地、荒漠化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监督管理林业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协调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按分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工作。
(八)承担推进全市林业改革、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责任。拟订全市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场等重大林业改革意见并指导监督实施;拟订全市农村林业发展、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监督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和林权流转;指导林权纠纷调处和林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指导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组织、协调全市林下经济发展工作;依法负责退耕还林工作;指导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和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九)监督检查各产业对全市森林、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拟订全市林业资源优化配置政策,拟订林业产业地方标准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全市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山区综合开发。
(十)承担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组织、协调、指导专业森林扑火队伍的防扑火工作,承担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的具体工作;承担林业行政执法监管的责任,指导全市森林公安工作,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指导全市林业重大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指导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
(十一)参与拟订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财政、金融、价格、贸易等经济调节政策,贯彻落实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生态补偿制度。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提出市级财政林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建议,管理监督市级林业资金,管理市级林业国有资产,负责提出林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市级财政性资金安排意见;按规定权限,审核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编制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年度生产计划。
(十二)组织指导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指导全市林业队伍的建设。
(十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新乡市林业局机关内设8个内设机构，以及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市林业种苗站、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市林业调查规划管理站、市凤凰山森林公园管理处、河南省太行山猕猴国家自然保护区新乡管理处等6个归口预算管理单位。新乡市森林公安局机构设置按市编委新编〔2009〕10号文件规定执行。
三、2016年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2016年预算收入1626.64万元，其中正常预算拨款1237万元、上年结转结余388.94万元。
2016年收入共计1701.02万元，均为财政拨款收入，年初结转和结余180.46万元。
2016年预算支出1626.6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44.5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33.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5.64万元、项目支出692.52万元。
2016年支出共计1630.6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7.31万元、项目支出523.37万元。
四、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等各种保障性收入42.23万元，支出40.82万元，结余1.41万元；2016年人员较上年新增4人，支出也相应加大，故16年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较去年有所增加，支出也较去年加大；随着林业工作重心主要向县（市、区）倾斜，2016年项目总体收支均比2015年度有所减少，市局各种项目收入较去年减少97.5万元，项目支出较去年减少141.7万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编制预算时更加科学、效率，按照预算长期滚动规划，均匀将各年度应当使用的资金按照中长期规划滚动使用，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其中：
1、森林培育上年结转49.3万元，收入108万元，支出133.3万元，结余23.9万元；
2、林业技术推广上年结转5.14万元，收入146万元，支出27.8万元，结余122.3万元；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上年结转1.96万元，收入3万元，支出1.98万元，结余2.97万元；
4、动植物保护上年结转3.51万元，收入7万元，支出3.58万元，结余6.93万元；
5、林业执法与监督上年结转25.21万元，收入40.91万元，支出32.11万元，结余34.01万元；
6、林业防灾减灾上年结转23.99万元，收入225.95万元，支出246.94万元，结余3万元；
7、其他林业支出上年结转46.51万元，收入25万元，支出41.46万元，结余30.05万元。
五、机关运行费使用说明
机关运行费全部用于办公楼冬季取暖使用，其中0.72万元用于锅炉维修，其余11.28万元用于采暖用油。
六、2016年政府采购说明
2016年政府采购支出为275.7万元，其中199.96万元用于16年的森林病虫害防治飞行服务，货物主要包括办公用品采购，森林病虫害防治农药采购及新品种林果苗木采购等65.9万元，工程类是 种苗站林木种质资源收集圃进行整地、挖坑、施肥及土壤消毒处理等工程采购支出7.44万元。
七、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转移支付，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各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bookmark: _GoBack]八、三公经费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总支出34.68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为零，无违规违纪行为。
2、2016年共接待51批次，人次为543人，公务接待费2.71万元，较上年减少36.8%，主要原因是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制定出台了相关的实施办法，对于公务接待的标准等都提出了严格要求。
3、2016年度并未进行购置公务用车，单位实有车辆4辆，公车运行维护费支出31.98万元，由于我单位提倡绿色环保出行，减少公务用车的频率，公车支出较上年支出减少61.35万元，车辆按照要求使用，无违规违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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